
 
   

立法會十九題：遺失儲存於電子器材的病人資料 
＊＊＊＊＊＊＊＊＊＊＊＊＊＊＊＊＊＊＊＊＊ 

  以下為今日（五月二十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張學明議員的提問和食
物及生局局長周一嶽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最近發生多宗生署及公立醫院的醫護人員遺失病人資料的事
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自去年5月至今，當局共接獲多少宗上述醫護人員遺失病人資料的
報告，當中有多少宗是以電子器材儲存有關的資料，以及所涉的醫護人員
是在甚麼情況下遺失該等資料； 
 
（二）當局就各職級的醫護人員取閱病人病歷資料所制訂的指引及守則的
詳情（包括在甚麼情況下醫護人員可攜帶有關病人的資料離開醫院或辦公
室，以及是否容許醫護人員以任何方式自行儲存病人資料）；及 
 
（三）當局會否考慮為醫護人員提供有關電子資料的保安課程，以加強他
們對以電子器材處理病人資料的保安意識？ 
 
答覆： 
 
主席女士： 
 
（一）自去年5月至今，醫院管理局（醫管局）共收到9宗有關遺失儲存於
電子器材的病人資料的報告。其中7宗個案的資料是在醫院／診所內遺
失，其餘2宗的資料則於醫院／診所處所以外地方遺失。在這9宗個案中，
有6宗屬資料盜竊個案，其餘3宗則在人為的情況下被遺失。 
 
  在同一期間，生署錄得1宗醫護人員遺失可辨別病人身份資料的事
件。個案涉及遺失一支插在兒童體能智力測驗中心診症室的電腦上的便攜
式電子裝置。 
 
（二）為保障病人資料，醫管局現時已在收集、運用和查閱資料、保留資
料以及資料在技術上和實質上的保護等多個範疇訂立指引和守則。醫管局
透過通告、小冊子、內聯網、醫院員工的資訊科技研討會和簡報會等向前
線員工公布上述的指引及守則。 
 
  根據其一貫政策，醫管局規定只有負責病人個案的醫護人員才可以基
於「病人接受治療中」及「確有需要」的原則查閱病人資料。醫管局規定
員工在下載病人資料進行工作或學術研究時，應盡量以代號替代可辨認身
份的病人及個人資料。如果下載的資料含有可辨認身份的病人及個人資
料，則有關資料必須經加密程序處理。基於運作需要，醫管局會容許醫護
人員在某些情況下（例如當醫管局醫生在安老院舍或社康護士在病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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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在醫院／診所以外地方查閱病人資料。醫管局有關政策和指引
有要求員工採取適當的保安及安全措施處理及儲存病人資料。 
 
  此外，醫管局的臨床醫療管理系統自一九九五年成立以來一直運作良
好，病人資料一直在系統內得到妥善保存，而過往亦未曾發生因系統問題
而導致病人資料外泄／遺失的情況。有關系統亦留有病人資料被查閱的記
錄，以便追查使用資料的醫護人員，避免資料被非法查閱。醫管局亦設立
了病人資料外泄／遺失的通報機制，自二○○八年五月十九日起如有病人
資料外泄／遺失，有關員工必須透過醫管局內部的「早期事故通報系統」
盡快向醫院報告，而醫院當局則必須於事發48小時之內向醫管局總辦事處
提交初步報告，並在兩星期內向受影響病人解釋情況。 
 
  近日發生遺失病人資料的事件後，醫管局已實施一系列措施加強保障
病人資料，包括發出通告向員工重申保護病人私隱的重要性以及提升病人
資訊系統，令下載的病人資料（包括姓名及身分證號碼）必須以加密程序
保護，並規定員工在資訊系統的提升工作完成前，除得到醫院行政總監或
其代表批准外，不得將載有病人資料的便攜式電子儲存媒體帶離醫院等。
醫管局亦成立病人資料保安及私隱專責小組，負責檢討保障病人資料的現
有政策及保安系統，以作出改善建議。 
 
  同樣，生署亦十分重保障病人私隱，並已備有關於處理個人資料
的內部指引。指引是以《個人資料（私隱）條例》的資料保護原則為基
礎，為該署所有服務單位的員工訂下須遵守的程序。該指引適用於醫護人
員取閱及使用病人病歷資料的情況。當中訂明收集及使用個人資料必須屬
有需要及直接與提供服務的目的有關。 
 
  為了避免遺失病人資料的事件再次發生，除非特殊情況並已在事前獲
得主管批准，否則服務單位的員工不得把可辨別身份的個人資料儲存於可
抽離媒體內，或以任何方式傳離生署。即使取得批准把病人資料儲存於
抽離媒體內或傳送，亦必須限於應付運作所必需的資料，而資料更必須加
密。使用完畢後，應立即刪除有關資料。 
 
（三）醫管局一直透過不同渠道，包括員工研討會、內部通訊、短片及醫
管局內聯網等，向員工推廣保護病人資料的重要性。醫管局會檢討及繼續
加強有關措施，包括教育員工有關保護資料的知識。 
 
  此外，公務員培訓處已有為員工提供有關數據保護的課程。生署亦
定期傳閱有關以電子器材處理病人資料的保安指引，以提高員工的保安意
識。鑑於近日發生的事件，該署亦會加強有關的培訓。 

完 
 
２００８年５月２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３時２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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